易燃气体使用安全条例
　　1经常检查易燃气体管道、接头、开关及器具是否有泄漏，最好在室内设置检测、报警装置。
　　2如无重大原因，在使用易燃气（如煤气）或在有易燃气管道、器具的实验室，应开窗保持通风。 

　　3当发现实验室里有可燃气泄漏时，应立即停止使用，撤离人员并迅速开门窗通风，检查泄漏处并及时修理。在未完全排除前，不准点火，也不得接通电源。
　　4检查易燃气泄漏处时，应先开窗、通风，可用肥皂水或洗涤剂涂于接头处或可疑处，也可用气敏测漏仪等设备进行检查。严禁用火试漏。
　　5下班或人员离开使用易燃气的实验室前，应注意检查使用过的易燃气器具熄灭，室内无人时，禁止使用易燃气器具。
　　6使用煤气时，必须先关闭空气阀门，点火后，再开空气阀，并调节到适当流量。停止使用时，也要先关空气阀，后关煤气阀。
　　7临时出现停止易燃气供应时，一定要随即关闭一切器具上的开关、分阀或总阀。
　　8在燃气器具附近，严禁放置易燃易爆物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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